
关于征求《碑林区“零直排小区（单位）”

创建活动实施方案》意见的函

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有关部门：

根据《全域治水碧水兴城西安市河湖水系保护治理三年行动

方案》（市办字〔2020〕19 号）、西安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全域

治水碧水兴城 2021 年重点任务、重要指标及其责任分工>的通知》

（市水发〔2021〕43 号）及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

于印发<全市城管系统“生态西安”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城管发〔2021〕36 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起草了《碑

林区“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现发送你们征求意见，请结合各自职能提出修改意见及建议，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 12 时前反馈至我局（纸质盖章版传真，电子

版发至邮箱）。

请相关部门报送分管领导、负责人和联系人名单，各街办报

送分管领导、负责人、联系人名单和“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

名单，区住建局一并报送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名单。

联系人：石研，电话：62523623，传真：62523614，邮箱：

373332214@qq.com。

西安市碑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 年 5 月 14 日

mailto:373332214@qq.com


2021 年碑林区“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全域治水碧水兴城西安市河湖水系保护治理三年行动

方案》（市办字〔2020〕19 号）、西安市水务局《关于印发<全域

治水碧水兴城 2021 年重点任务、重要指标及其责任分工>的通知》

（市水发〔2021〕43 号）及西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

于印发<全市城管系统“生态西安”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城管发〔2021〕36 号）要求，为做好全区雨污分流源头治

理工作，进一步提升城市水环境，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ー、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全面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

为目标，坚持“统筹协调、突出重点、分类实施、整体推进”的

原则，持续推进雨污水管网整治提升，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深入做好雨污分流源头治理工作。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有序推进，成立碑林区“零直排

小区（单位）”创建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如下：

组长：由区城管局主要领导担任。

副组长：由各街办、区财政局、市资源规划碑林分局、市生

态环境碑林分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城棚改事务中心分管

领导担任。

成员：各街办、区财政局、市资源规划碑林分局、市生态环

境碑林分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区城棚改事务中心等“零直



排小区（单位）”创建活动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城管局，负责“零直排小区（单位）”

创建活动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监督和考核。

三、工作目标

（一）工作总目标

对全区建成区内雨污水混流的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公共

建筑等排水用户进行内部雨污水分流改造，正确接入市政雨污水

管网，消除排水用户污水直排市政雨水管道现象，加快“零直排

小区（单位）”创建活动，从源头治理雨污水混流现象。

2021 年碑林区主要结合“三改一通一落地”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创建“零直排”小区（单位）不少于 30 个。

（二）重要目标

1.建立长效工作台帐

2021 年 4 月底前，以街道为单元，在 2020 年排查的基础上，

逐一核查辖区内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公共建筑等排水用户内

部雨污水管网系统，重点查明排水户内部雨污水管网系统是否完

善、雨污水管网有无混接错接等问题，对排水用户雨污分流情况

做到排查无遗漏、无盲点，彻底摸清底数，搞清根本原因并建立

长效工作台账。

2.加快零直排小区创建工作

各街办在全面核查的基础上，结合全区开展的老旧小区雨污

分流改造工作，对存在问题的所有排水用户负责督促其对内部雨

污混流问题进行全面整治，逐步实现污水“零直排”，并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本年度“零直排”小区创建工作。

3.检查验收

各相关街办在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完成后，对其雨污

分流改造工作进行初步验收，督促小区用户污水零排放，并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前向区“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活动工作

领导小组提交“零直排小区创建活动申报表”，报送区城管局。

由区城管局组织“零直排小区创建活动”进行验收。

四、职责分工

按照“属地为主、市区联动”原则，各单位职责分工如下：

（一）各街办：负责对辖区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公共建

筑等排水用户内部雨污水管网全面排查，统计尚未实现雨污分流

的排水户数量并及时更新台账；负责督促辖区排水用户完善雨污

水管网，对小区内雨污水管网有无混接错接等问题进行整改；负

责“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工作具体实施、申报和初步验收；

参与“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验收工作。

（二）区城管局：负责对各街办“零直排小区（单位）”创

建活动指导和考核；协调市级相关部门指导排水用户内部雨污水

管网与市政管网的正确连接；负责组织“零直排小区（单位）”

创建验收工作。

（三）区住建局：负责落实老旧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并

使其内部雨污水管网与市政管网正确连接；负责居民小区、企事

业单位、公共建筑等排水用户周边城市道路配套雨污水管网的建

设；负责督促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公共建筑等排水用户完善



雨污水管网；参与“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验收工作。

（四）市资源规划局碑林分局：负责新建项目涉及各类管线

支线工程的总平面方案审查工作；参与“零直排小区（单位）”

创建验收工作。

（五）市生态环境局碑林分局：负责依法查处企事业单位的

违法排污行为；参与“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验收工作。

（六）区城棚改事务中心：负责协调城（棚）改项目实施单

位做好城（棚）改项目雨污水分流改造。

（七）区财政局：按职责做好“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

活动相关配合工作，参与“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验收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零直排小区（单位）”创

建活动是我区落实水污染防治、河湖长制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惠

及全区的民生工程，各部门、各街办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照目标细化任务，及时

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二）落实责任，严把质量安全。“零直排小区（单位）”建

设工作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相关单位在实施排

水户雨污水分流改造中要严格执行国务院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和《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相

关要求，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三）严格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建立雨、污水管网长效管

理机制，落实监管和养护人员，确定管理和养护职责。各街办要



加强对辖区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公共建筑等排水用户内部雨

污水管网运行管理的督导检查，落实排水用户内部雨污水管网日

常管养责任单位，确保管网改造和日常管养工作相衔接，使“零

直排小区（单位）”创建活动取得实效，并形成长效管理。

（四）完善机制，强化监督考核。将建设活动作为督查各街

道、部门的重点内容，对建设工作组织、进度、质量、成效等进

行全方位多层次督查。区城管局负责结合实际制定考核验收细则，

将“零直排小区（单位）”创建工作完成情况作为水环境质量考

核的主要内容，纳入到对街办相关业务目标考核中，并定期督查、

抽查工作开展情况。


